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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划土地用途分析 

本方案用地总面积4.0278公顷，其中工业用地面积1.6052公顷，

公路用地面积 2.0064 公顷，防护绿地面积 0.4162 公顷。 
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 

本方案公益性用地包括公路用地、防护绿地，合计 2.4226 公顷，

占用地总面积的 60.15%，符合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（自然资

规〔2023〕7 号）中关于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 40%的规定。 
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 
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有利于

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成片开

发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，符合《晋江市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及“一张图”。 

七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

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区等，符

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。 

八、实施计划 

本方案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0.1446 公顷，均为工业用地。计划

实施周期为批复后第一年，1 年内实施完毕。 

九、征地农民权益保障 

本方案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《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晋政文〔2017〕46 号）标准

实施征地补偿，晋江市人民政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告知、现状

调查及确认、听证、公告等程序。 



十、效益评估 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：成片开发范围内工业用规划用地容积率≥

1.2，绿地率控制在 10%-20%，建筑系数≥0.4，配套生产服务设施用

地面积不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。通过严格落实招标拍卖挂

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、强化用地合同管理等事中事后监管措

施，因地制宜配置用地，可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。 

（二）经济效益：本方案纳入实施计划的工业项目用地有助于扩

大池店镇投资建设，延伸产业链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并可增加政府税收。 

（三）社会效益：本方案纳入实施的建设项目可为当地及周边提

供就业岗位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，增加居民收入来源，

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的协调发展。 

（四）生态效益：本方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，通过改进生

产工艺和升级制造设备，使企业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更符合环保低碳

的要求，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，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本方案积极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，按要求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，开发建设过程中做好表土剥离工作。 

十一、结论 

《晋江市池店镇浯潭北部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符合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。 



附图 1:位置示意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图 2:公益性用地分布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